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2）沪0117民初17861号

原告：郭凤明，男，1971年7月28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泰兴市胡庄镇刘元村十一组4号

。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大为，贵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思怡，贵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振业路133号7幢

三层。

法定代表人：张矢超，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波，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香，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凤明与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

11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2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嗣后，因

案情复杂，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并依法追加上海中企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企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由于中企公司下落不明，故决定让中企公司退

出诉讼，并于2023年5月30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凤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

人李大为、王思怡与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晓波、

金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凤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137,593.04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病假工资差额

23,682.32元、 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病假工资15,876.12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

2009年10月1日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末次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22年4月30日到期。

2021年8月23日，原告被查出患有癌症，遵照医嘱进行治疗，然而被告于2022年7月5日告

知原告，劳动合同已于2022年4月30日到期终止。被告在医疗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

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病假工资也未能足额支付。因此，原告不服仲裁

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根据现有档

案资料，仅能够确认原告2015年1月1日入职被告处，劳动合同于2022年4月30日到期。

2022年6月7日至洞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行调岗协商，未能协商一致，而根据原

告的入职时间计算，原告医疗期为9个月，已于2022年5月22日届满，故被告口头告知原

告合同到期终止，并于当日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社保和公积金也缴纳至2022年6月

。劳动合同到期，且原告医疗期已满，故原告并非违法终止合同。二、2022年6月1日前

的病假工资差额接受仲裁裁决结果，之后不存在病假工资。原告的薪资结构为基本工资

4,000元和固定绩效工资116元，合计每月4,116元。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期间，被告出

于人道主义考虑，已按照4,116元的标准向原告超额支付了病假工资。2022年2月1日至

2022年6月7日期间，因原告当时未及时提交完整月份的病假单，故被告按照规章制度视



其为事假，暂未发放其病假工资，现同意按照4,116元的标准，按照病假单上载明的休

假情况，扣除已发部分后，补发原告2022年2月、3月的病假工资，金额分别为2,802.60元

、1,115.30元。2022年4月、5月，受本市疫情影响，被告处其他员工的工资是按照每月

2,590元发放，故扣除原告社保及公积金个人应付部分后，同意按照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的80%即2,072元，扣除已付金额后，支付原告差额部分，金额分别为1,233.20元、

2,072元。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7日的病假单未提交，按照事假处理，且2022年6月

7日之后劳动关系已终止，故不应再由被告支付病假工资。

同时，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亦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本院，要求判令被

告无需支付原告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7日的病假工资。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在被告生产部门担任剪裁工，双方签订过期限为

2010年6月17日至2012年6月16日、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2017年5月1日至

2018年4月30日、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以及2019年5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的劳

动合同。其中，末次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基本工资4,000元，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

为基本工资。被告于每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原告上一自然月工资，偶有银行转

账及现金相结合方式支付，无工资条，通过现金形式支付时需要签收。做六休一，有考

勤。

原告在被告处正常工作至2022年8月22日。自2022年8月23日起，原告因患结肠恶性肿瘤

而请病假。期间，原告向被告提交了8份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出具的疾

病病假建议书，其中“处理经过及建议（仅作参考）”一栏分别载明建议休息情况如下

：1.全休四周，自2021年10月13日起至2021年11月9日；2.全休28天，自2021年11月12日至

2021年12月9日；3.全休四周，自2021年12月3日至2021年12月30日；4.全休28天，自

2022年1月6日至2022年2月2日；5.全休28天，自2022年1月21日至2022年2月17日；6.全休

28天，自2022年2月21日至2022年3月20日；7.全休两周，自2022年3月25日至2022年4月

7日；8.全休28天，自2022年6月13日至2022年7月10日。

被告向原告实际支付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4月30日期间病假工资共计18,654元（实发金

额），其中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期间，按照每月4,116元的标准计算，扣发社保和公积

金个人应付部分费用872.40元后，每月实际支付3,243.60元，2022年2月未支付，2022年

3月支付1,597.20元（实发金额），2022年4月支付838.80元（实发金额）。

2022年6月7日，双方至松江区洞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行调岗协商，未达成一致

。同日，中企公司为原告办理了退工备案登记手续，退工证明上载明：原告于2021年

9月1日进入其单位工作，现于2022年6月7日合同终止。

2022年6月23日，被告处工作人员沈凤（音同）向原告发送短信，内容为：“郭师傅

，我需要你当天看病病历卡的复印件。如果下次还需要交病假单的，请直接跟人事行政

联系。谢谢配合！”

2022年7月5日，被告处工作人员张静（音同）向原告发送短信，内容为：“郭凤明你好

，你与公司的劳动合同已于2022年4月30日到期，因疫情关系，公司复工之后已依法为

你办理退工手续，且公司不再与你续签劳动合同了。公司会根据法律法规支付相应的补

偿金给你，请知晓！”



再查明，上海安意劳动保障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意公司”）为原告缴纳了

2011年8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之后，由中企公司为原告缴纳社保。安意公

司现已注销。

安意公司为原告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缴纳了2008年8月、2010年7月至

2011年5月期间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被告公司为原告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参保了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期间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工伤保

险。

又查明，劳动关系解除前，原告每月工资是由被告、中企公司或上海中企人力事务服务

有限公司转账发放。

2022年8月1日，原告向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被告

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7,008.96元；2.被告支付原告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

4月30日病假工资差额15,876.12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2年9月29日作出松劳人仲

（2022）办字第2347号裁决书，裁决如下：一、被告支付原告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4月

30日病假工资差额5,151.10元；二、被告支付原告2022年5月1日至2022年7月5日病假工资

差额3,746.33元；三、被告支付原告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32,043.06元；四、对原告的

其它请求事项不予支持。裁决后，原、被告均不服，分别诉至本院。

审理中，双方一致确认原告离职前每月工资由基本工资4,000元、绩效工资166元和超产

绩效工资（计件工资）组成；每月固定工资中包含了周六固定出勤的工资。另外，原告

陈述2022年6月7日被告并未告知过原告劳动合同终止，当时只是让原告回去等通知

，2022年7月5日人事张静短信通知原告合同到期终止，合同约定2022年4月30日终止，故

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22年4月30日。被告对此不予认可，辩称2022年6月7日已口头

告知合同终止，张静仅负责公司人员招聘，无权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此外，原告还

陈述其2022年6月13日去交病假单，公司不收，说合同到期了，后来又打电话让交到门

卫，原告于2022年6月18日交到了门卫处。被告辩称原告末次提交病假单是2022年6月

25日，当时提交的是2022年6月13日至2022年7月10日的病假单。关于病假工资差额的计

算，原告陈述其病假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按照银行流水实发金额核算为5,292.04元

，故以此作为病假工资差额以及赔偿金的计算基数。对此，被告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微信聊天记录、劳动合同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本

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22年6月7日双方在洞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就调岗事宜未能协商一致

，中企公司于当日为原告办理了退工手续，退工证明上清楚地载明合同终止时间为

2022年6月7日。意思表示到达对方时生效，该意思表示现已通知到了原告，客观上也已

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劳动关系终止时间应为2022年6月7日。

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连续休假在6个月以内的，企业按照规定支付疾病休假工资，其

中连续工龄满8年以上的，按本人工资的100%计发。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连续休假超

过6个月的，由企业支付疾病救济费，其中连续工龄满3年及以上的，按本人工资的

60%计发，但不得低于当年本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80%。原告在被告处连续工龄

在8年及以上，对于2021年8月23日至2022年2月22日共计6个月的病假工资，被告应按照



原告正常出勤所得工资（不含加班工资）的100%支付原告病假工资，之后的应当按照

原告正常出勤所得工资（不含加班工资）的60%计发疾病救济费。原告每月工资由基本

工资4,116元、超产奖（浮动）和餐费组成，餐费的发放与出勤相关，病假期间原告未

出勤，被告无需支付原告餐费补助，而超产奖系浮动发放，该部分属于工资性组成，应

计算在内。双方一致确认已付工资中包含周六的加班工资，故酌情以被告提供的原告病

假前2021年1月至7月期间该两部分工资之和的70%为基数来核算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

差额。经核算，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1月31日的病假工资，被告以4,116元为基数，扣

除社保及公积金个人应付部分872.40元后，每月支付原告病假工资3,243.60元，并不存在

差额；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的病假工资（含疾病救济费），被告同意以

4,116元为基数，扣除社保及公积金个人应付部分和已付工资后予以补发，也并无不当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的疾病救济费，被告同意以本市最低工资2,590元的

80%支付，也符合上述相关规定，但不应再扣除社保及公积金个人应付部分的费用，故

本院以2,590元的80%进行核算。至于2022年5月31日前以及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7日

期间存在的无病假单的情况，是因病假单开具时间衔接问题所造成，而原告的病情较重

，治疗客观上具有连续性，且原告也在积极履行请假手续，故应按照病假处理为宜。

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7日的疾病救济费，按照2,590元的80%乘以相应的工作日进行

核算，金额为381.06元。综上，被告应支付原告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6月7日病假工资

、疾病救济费差额共计8,576.26元。

医疗期内劳动合同期满，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医疗期满时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于

2022年4月30日到期，然原告身患重大疾病，从就诊治疗以及医嘱来看，当时原告仍然

存在停止工作进行治疗、休息的必要。因此，判断被告2022年6月7日终止与原告的劳动

合同是否构成违法终止，重点在于审查原告的医疗期是否已届满。劳动者的医疗期与其

在本用人单位的连续工龄相关。双方对于原告的入职时间存在较大分歧，被告辩称原告

入职时间为2015年1月1日，然而根据双方提供的劳动合同来看，原、被告签订的第一份

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6月17日至2012年6月16日，且从综保、社保缴纳情况来看，被告

为原告缴纳了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期间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中的工伤保险，而案

外安意公司却在原、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为原告缴纳了2010年7月至2011年5月期间的

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以及2011年8月至2015年7月的社会保险，之后中企公司又于

2015年8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保，上述综保、社保缴纳期限存在连续性，故关于被告辩称

的入职时间，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09年10月1日，也无确凿证据予

以证实，故本院亦不予采纳。根据综保、社保缴纳以及劳动合同签订情况，本院仅确认

原、被告的劳动关系建立时间为2010年6月17日。医疗期按照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工

作年限设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第一年，医疗期为3个月，以后工作满1年，医疗期增

加1个月，但不超过24个月。据此进行核算，截止于2022年6月7日，原告的医疗期尚未

届满，而根据遗嘱以及原告实际就医情况来看，当时原告仍然存在停止工作进行治疗、

休息的必要，故被告此时终止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显然缺乏依据，应支付原告违法终止

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赔偿金应当以劳动合同解除（终止）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基数

，2022年6月并非整月，故以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应发工资为基数，考虑到2021年6月



至2022年3月的工资中包含周六出勤工资，故该期间酌情按照当月工资70%核算。据此进

行核算，月平均工资为3,292.51元，赔偿金按照3,292.51×12×2计算为79,020.24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凤明

违法终止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9,020.24元；

二、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郭凤明

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6月7日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差额共计8,576.26元；

三、驳回原告郭凤明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郭凤明负担5元，被告上海锦泽诚工业防护用品有限公司负担

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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